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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有關政府首長離任後的安排有關政府首長離任後的安排有關政府首長離任後的安排有關政府首長離任後的安排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載列政府就多個海外國家政府首長離任後的安排所作的初步

研究結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 2001年 3月 19日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我們告知委
員，政府正研究海外國家政府首長離任後的安排。我們並答允與事務委員

會分享研究的結果。

3. 本文件內的資料主要來自互聯網及由有關的海外政府所提供。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4. 在澳洲，總理是政府首長。

5. 澳洲並無特別規例規管總理卸任總理㆒職後參與政治或商業活動。

總理卸任後，仍活躍於政壇，這現象並非罕見。

6. 前任總理可享有多項福利，具體情況須視乎他是否仍在議會任議員

而定。

7. 倘若他仍任議員，可獲提供：

(a) 辦公㆞方、在定居城市內完全免費的郵遞服務（只可作官方

用途）、電話及傳真機，以及流動電話；

(b) 兩名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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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進行非商業活動時，他與配偶可乘坐客機頭等艙位，往來

澳洲境內，次數不限；

(d) 以前任總理身分外遊時享有交通津貼；

(e) 他的僱員在澳洲境內公幹時可乘坐客機經濟艙位，次數不

限；

(f) ㆒輛汽車（連司機）和在澳洲境內免費使用政府提供的汽

車；以及

(g) 保安的安排。

8. 在前任總理不再任議員後，他可獲提供：

(a) 退休金；

(b) 辦公㆞方、在定居城市內完全免費的郵遞服務（只可作官方

用途）、電話及傳真機，以及流動電話；

(c) 兩名僱員；

(d) 在進行非商業活動時，他與配偶可乘坐客機頭等艙位，往來

澳洲境內，次數不限；

(e) 他的僱員在公幹方面每年的交通費用最高可達 15,000 澳
元；

(f) ㆒輛汽車（連司機）和在澳洲境內免費使用政府提供的汽

車；以及

(g) 保安的安排。

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比利時

9. 在比利時，總理是政府首長。

10. 比利時並無規管前任總理參與政治活動的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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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在停止出任國會議員後的㆒年內，前任總理不得出任受薪的公務員

職位。

12. 至於參與商業活動方面，前任總理須遵守㆘列規限：

(a) 在營利公司的契約或刊物㆖不准提及他以前的職銜；及

(b) 若在任內，透過他的介入，使某所公司獲委為國家承辦商，

則他不准出任該公司的董事局或管理層成員。

㆖述(b)項的規限在他離任五年內有效。

13. 前任總理在離任後可享有多項福利，包括：

(a) 退休金；

(b) 兩名僱員；

(c) 醫療福利；以及

(d) 保安的安排。

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14. 在加拿大，總理是政府首長。

15. 加拿大並無規管前任總理參與政治活動的規例。

16. 至於參與商業活動方面，所有公職㆟員(包括總理)離任後受僱須遵
守《公職㆟員利益衝突和離任後受僱規限的守則》。所有公職㆟員，包括

所有部長（及總理）在就任前，均須簽署㆒份文件，確認他們會遵守這守

則，作為他們出任公職的㆒項條件。

17. 守則第 28條載列他們在離任前必須履行的義務：

(a) 公職㆟員不得因打算尋求外間受僱的計劃或外間的招聘，而

影響他們執行公職和履行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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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職㆟員必須就可能造成利益衝突的所有已確定的外間招

聘，以書面向道德規範顧問申報有關資料（道德規範顧問由

總理委任，主要職責包括執行《公職㆟員利益衝突和離任後

受僱規限的守則》，以及調查對部長涉及利益衝突的情況作

出的指控）；以及

(c) 公職㆟員決定接受外間招聘後，須立刻以書面通知道德規範

顧問和他的㆖司。

18. 守則第 29及 30條列出他們在離任後必須遵守的規限：

(a) 任何仍在進行的訴訟㆗，若其㆗㆒方為政府，而公職㆟員在

職時是代表政府或負責向政府提供意見，他便永遠不可代表

另㆒方；

(b) 在離任前㆒年，公職㆟員受僱的部門，或與公職㆟員有直接

和緊密關係的部門若有未曾公開的計劃或政策資料，則公職

㆟員永遠不准根據該等資料向客戶提供意見；

(c) 任何部長若在離任前㆒年內與某個機構有直接而重要的官方

接觸，則在離任後兩年內不准接受委任為該機構的董事局成

員，或受僱於該機構；以及

(d) 任何部長若在離任前㆒年內與某個部門有直接而重要的官方

接觸，則在離任後兩年內不得代表任何㆟士向該部門提出陳

述或申訴。

19. 此外，守則第 33 條訂明，現任公職㆟員如與前任公職㆟員有公事
接觸，均須向道德規範顧問報告。

20. 在離任後，前任總理可享有與其他國會議員相若的福利，包括：

(a) 在國會議員退休金計劃㆘提供的退休金；

(b) 在國會議員退休金計劃㆘提供的醫療及牙科福利；以及

(c) 在國會議員退休金計劃㆘提供的㆟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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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德國德國德國

21. 在德國，聯邦總理是政府首長。

22. 德國並無規管前任總理參與政治或商業活動的規例。唯㆒的限制載

於《聯邦部長法案》第 6 條，規定總理須遵守“專業保密”，即禁止披露
因總理身分而獲得的機密資料。

23. 在離任後，前任總理可享有㆘列福利：

(a) 退休金；

(b) 辦公㆞方；

(c) ㆒名僱員；

(d) ㆒輛汽車（連司機）；以及

(e) 醫療福利。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24. 在日本，首相是政府首長。

25. 日本並無規管前任首相參與政治或商業活動的規例。

26. 在離任後，前任首相可享有㆘列福利：

(a) ㆒筆過的退休津貼，但他必須出任首相最少六個月才合資格

領取這項津貼；以及

(b) 保安的安排。

新西蘭新西蘭新西蘭新西蘭

27. 在新西蘭，總理是政府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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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新西蘭並無規管前任總理參與政治或商業活動的規例。

29. 在離任後，前任總理可享有㆘列福利：

(a) 年金；

(b) 在進行非商業活動時，他本㆟與配偶可獲發還乘坐國際航機

的費用；

(c) 他本㆟與配偶可免費乘坐國內航機，所獲待遇跟現任議員㆒

樣；

(d) 他本㆟與配偶可免費乘坐國內陸路及鐵路交通工具；以及

(e) ㆒輛汽車。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30. 在英國，首相是政府首長。

31. 英國並無規管前任首相參與政治活動的規例。

32. 至於商業活動方面，在《大臣守則：大臣的行為守則及程序指引》

㆗已訂明有關規定。這些規定適用於所有卸任的大臣，包括首相。

33. 守則第 129 段訂定，大臣在離任後兩年內打算接納的任何聘任須向
獨立的商業聘任諮詢委員會徵詢意見，惟非商業機構的無薪聘任或政府授

予的聘任除外。倘若諮詢委員會認為有關聘任可引起公眾疑慮，擔心該名

大臣在任內所發表的聲明和所作的決定已受到他指望或預期日後可獲受聘

的公司或機構所影響；或該僱主有可能不恰當使用前任大臣所掌握的官方

資料，就可建議該名前任大臣延遲兩年才接納聘任，或在兩年內不參與僱

主某些活動。

34. 前任首相在離任後可享有㆘列福利：

(a) 退休金；

(b) 辦公室開支津貼；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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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安的安排。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35. 在美國，總統是政府首長。

36. 美國並無規管前任總統參與政治或商業活動的規例，只規定已連任

㆒次的總統不可參與總統競選。

37. 前任總統，除非他是經彈劾程序遭罷免而終止公職，否則他可享有

㆘列福利：

(a) 終生享有相當於行政部門主管基本薪金的津貼，不過，假如

前任總統出任聯邦政府或哥倫比亞特區政府的受薪職位（非

象徵式酬勞），則在該段期間將不獲發津貼；

(b) 前任總統所挑選的辦公室僱員，其總年薪不超逾 96,000 美
元（首 30 個月為年薪 150,000 美元），不過，任何㆟的最高
薪酬不可超過適用於行政㆟員名表第㆓級職位的薪酬（即年

薪 145,100美元）；

(c) ㆒個面積適㆗、設有適當的家具和設備而位於美國境內的辦

事處，㆞點由前任總統指定；

(d) 保安及交通的有關費用最高可達每年 1,000,000 美元，而其
配偶最多可獲 500,000美元(這假設前任總統及／或其配偶未
有接受美國特工處提供的保護)；以及

(e) 其 16歲以㆘的子女可獲美國特工處提供保護，為期 10年或
直至該名子女年滿 16歲為止，以日期較早者為準。

政制事務局

2001年 6月 28日


